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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4840720264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乙方：上海杨浦园林绿化建设养护有限

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冬 

（男） 

地址：惠民路800号地址：上海上海市杨浦区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0093 

电话：021-67339017 电话：021-65195688 

传真： 传真： 

联系人：机构管理员 联系人：李怡宁 

供应商银行名称：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江支行 

供应商银行账号：50131000531357330 

根据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及上海市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经

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就本合同 “复兴岛岛北基础设施配套项

目-绿化搬迁”项目达成一致的合作意向，特签订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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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工程概况 

1.1 工程名称：复兴岛岛北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绿化搬迁  

1.2 工程地点：本工程位于杨浦区复兴岛共青路 435 号地块及 486

号地块。其中 486地块四至范围:西至复兴岛运河，北至黄浦江

与复兴岛运河交叉口，东至黄浦江，南至海安路;435 地块四至

范围:西至复兴岛运河，北至海安路，东至共青路，南至海军特

色医学中心复兴岛管理中心。 

1.3 工程内容：绿化搬迁。 

合同履行期限： 

计划开工日期：2026 年 1 月 30日，具体日期以甲方通知为准。 

计划竣工日期：2026 年 4 月 30日，具体日期以验收合格为准。 

建设工期： 90  天。 

养护期 1年，养护期内绿化成活率 95%以上。 

第二条  甲方责任 

2.1 甲方向乙方提出搬迁工程的申请。 

2.2 甲方委派    为工程联系人，保持与乙方的联系，以便工程顺利

进行。 

2.3 甲方按合同约定的时间、金额向乙方支付工程款。 

2.4 提供明确的需求及相关资料，负责乙方与工程现场相关单位的协

调。 

2.5 甲方负责施工期间的协调工作，避免工程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2.6 甲方负责提供必须的施工条件和工作面。   

第三条  乙方责任 

3.1 乙方严格按照工程设计的要求进行施工，其施工质量和技术标准

符合通信工程的规范标准。 

3.2 乙方向甲方提供投标预算作为施工报价和依据。 

3.3 乙方委派    保持与甲方的联系。 

3.4 乙方的工程安排应服从甲方的总体要求，并确保所有工程内容于

甲方提出的时间节点之前完成（具体时间以甲乙双方协商为准）。 

3.5 其他责任： 

① 施工单位需要考虑施工场地内外交通组织的协调困难，费用综合

在投标价中，结算不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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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施工单位绿化搬迁需要考虑对管线保护，费用综合在投标价中，

结算不予增加。施工方经过现场踏勘，并与涉及到的管线单位沟通，

从管养单位中调取该区域的管线图纸，获悉相关区域管线走向情况，

为项目前期施工做好准备费用不另增加。 

③ 施工需要对临近建筑物进行保护。 

④ 绿化搬迁遗留下来的垃圾自行处置。 

第四条 合同价款 

4.1本合同实行固定总价。合同价为 3347544.66元(含9%的增值

税)，大写：叁佰叁拾肆万柒仟伍佰肆拾肆元陆角陆分元整，合同工

作内容以投标清单为准。如遇国家调整相应税率,则相关税费按照国

家新的税率执行,不含税价格不变。 

4.2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供合同金额 10%的履约保函，支付至合

同金额的 30%（包含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 50%）。 

2）工程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80%。 

3）乙方提供结算资料且结算完成后，支付至审价金额的 90%。 

4）甲方完成竣工财务决算后，支付至竣工财务决算额的 97%(若

无竣工财务决算，则审价后支付至 97%）；结算金额的 3%为质量保证

金，养护期满后无息支付。 

4.3 结算方式 

本项目为上限包干合同，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

包含在合同价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最终以苗木签

收单位确认的工程数量结算，结合投标综合单价确认合同总价。如

因建设单位原因产生新增项目，① 合同中有价格参考的按照合同价

执行；①合同价有类似项目的，按合同价中类似项目的工料机消耗

量、单价及费率组价；②合同中没有适用变更工程的价格，由中标

单位提出适当的变更价格，经监理工程师及招标人确认后执行，变

更价格的组价原则：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计价规范”；2) 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消

耗量按《上海市预算定额（2016 系列）》；3)人工、材料、机械台

班单价，合同中有相同的单价参照合同价格（若同一种工料机项目的

单价在同一分部中投标报价不一致时，按该分部中最低单价为准），

无相同单价则参照投标期的市场信息价下浮 10%计算，并报招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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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批；4)管理费及利润、增值税按投标报价的费率标准（若 同一分

部中费率不一致时，按该分部中综合费率最低项为准）；5)措施费

用、其他项目费用等均闭口包干，不作调整。 

第五条 安全及文明施工要求 

5.1 乙方应文明施工，施工过程中由于乙方责任引起的施工事故，责

任由乙方承担；非乙方引起的施工事故，责任由肇事方承担，甲方积

极协助事故的处理。 

第六条违约责任 

6.1 如乙方未能及时竣工，甲方可向乙方收取合同总价的 1%作为违

约金。 

6.2 如甲方未能按合同规定付款，乙方可向甲方加收合同总价的 1%

作为违约金。 

7.3 若遇不可抗力，双方互不追究相关责任。 

第七条 争议 

7.1 如有争议，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

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合同生效与终止 

8.1 合同生效日期：本合同经当事双方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工程竣工并双方结清全部款项后合同自行终止。 

 

第九条合同份数 

9.1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 

 

 

第十条其他约定 

10.1 甲、乙双方经过充分、友好地协商，均对本合同所有条款取得

了全面、正确的了解。双方承诺对本合同无任何异议，本着诚信原则，

严格按合同规定执行。本合同涂改无效。 

 

以下为签字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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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 ：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盖章）                              

  

地址：惠民路 800号 

                                                                                      

委托代理人：                            

 

 

 

乙方：上海杨浦园林绿化建设养护有限责任公司 

（盖章） 

 
地址：上海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代理人： 

 

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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